
《包头市路内路侧停车泊位收费管理
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政策解读

为有效缓解包头市重点区域“停车难、停车乱”问题，规范城市公共停车资源管理，提升城市交通运行效率，我市制定出台《包头市路内路侧停车泊位收费管理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现就相关政策解读如下：
一、起草背景
近年来，包头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机动车保有量突破100万辆，城市静态交通压力持续加大。全市现有路内、路侧停车泊位约18.6万个，公共停车场泊位约3.9万个，其中约84%的公共停车泊位处于基本免费状态，无偿使用的管理模式导致“僵尸车”占位、私设地锁、车辆乱停乱放等问题突出，公共停车泊位周转效率低下。商圈、学校、医院等人口密集区域高峰时段停车位“一位难求”，既影响市民正常出行，也加剧了周边道路交通拥堵。为盘活市政道路资源，通过经济杠杆调节停车需求，提高车位周转率，规范停车秩序，依据相关要求牵头起草本《方案》，开展路内路侧停车泊位收费管理试点工作。
二、起草依据
《方案》严格依据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改委、公安厅、财政厅、自然资源厅、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六部门《关于解决停车难停车乱问题探索建立路内路侧停车收费制度工作的通知》（内建督〔2025〕80号），结合2025年全市改革任务要求及包头市停车设施供需矛盾实际情况起草制定，同时遵循国家住建部《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51149-2016）、国家公安部《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GAT850-2021）等国家标准。
三、主要内容
《方案》共分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实施步骤、管理方法、保障措施、工作要求六个部分，核心内容围绕试点工作全流程作出系统部署，关键要点如下：
[bookmark: _GoBack]（一）试点实施步骤：分阶段推进智能化停车泊位建设，先期在商圈、交通枢纽等停车重点区域开展试点，后期将根据实际供需矛盾进行动态调整试点范围，逐步将管理范围拓展至开发区、医院、批发市场等交通拥堵重点区域，最终实现全市科学布局。
（二）核心管理方法：明确停车计时时段为每日8:00至20:00，收费范围覆盖试点路段路内路侧全段；泊位仅允许小型客车及6米以内微型、轻型货车停放；收费标准遵循“中心城区高于外围、路内高于路外、繁忙时段高于空闲时段”等原则，建立差别化阶梯型价格体系。同时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撤销停车泊位或损坏停车设施。
（三）运营管理模式：试点阶段采取招投标出租市政资源运营模式，试点运营期限3个月，由中标运营企业负责设施建设、运营及管理，市政资源管理部门做好有偿使用费用收缴工作。路侧、路内停车泊位分别由属地城管、交管部门备案管理，对违停、私设地锁等行为由对应部门督促整改。
（四）部门保障分工：明确市城管局、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市发改委等11个部门及属地政府、运营企业的职责分工，形成“政府统筹、部门协同、企业运营、社会监督”的工作体系。市城管局负责顶层设计与统筹监管，市交管支队负责交通秩序与泊位备案，市发改委制定收费标准，运营企业负责具体建设运营并做好12345投诉应诉工作，各部门各司其职保障试点工作落地。
（五）工作实施要求：要求各相关单位提高思想认识，加强多方协作，形成工作合力；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加强政策宣传与解读，广泛征集社情民意，主动接受群众监督，争取市民理解支持，确保试点工作平稳有序实施。
